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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十四届校园歌手大赛

活动的通知
校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各学院团委、学院学生会，各团支部：

 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学生以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学习好党的十九大，以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校团委将举办第十四届校园歌手大赛。本次活动由校学生会文艺部承办，具体相关事宜见附件，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第十四届校园歌手大赛活动执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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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四届校园歌手大赛活动执行方案

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学生以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学习好党的十九大，以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一、活动主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二、活动时间：2017年11月

三、活动地点：A1区阶梯教室  

四、活动要求： 

1、歌曲形式不限，各班上报的节目数不限。
2、节目上报后不允许有任何改动，不允许弃权，上报节目必须参加预检，如有特殊情况请说明。否则取消所在班级参加团委所有活动的资格。

3、预检时必须穿正式的服装，伴奏带（声道应调好，原声必须消除）等准备齐全。

五、活动安排：

1、11月6日收伴奏带；

2、11月8日第一次预检；

3、11月10日第二次预检（预检时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参赛资格）；

4、11月15日正式演出。

六、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若干名。

七、报名事宜：

1、报名时间：2017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

2、联系方式：校学生会文艺部  
             刘柏成 18843416224

